
112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、一般警察人員、國家安全局國家安全情報
人員考試及112年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、退除役軍人轉任公務人員考試試題

考 試 別：一般警察人員考試

等 別：三等考試

類科組別：警察法制人員、行政管理人員

科 目：行政法

考試時間： 2 小時 座號：

※注意：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。
不必抄題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試卷上，於本試題上作答者，不予計分。
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，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。

代號：30530
30630

頁次：1－1

一、請附理由說明：依行政程序法之規定，行政機關之管轄權應如何決定？

如此決定之管轄權得以何種方式移轉？行政協助是否涉及權限移轉？

（25 分）

二、請附理由說明：某一行政行為被認定為行政處分的要素為何？行政處分

與單純通知之差異何在？「對人之一般處分」的特徵為何？（25 分）

三、請附理由說明：行政規則與法規命令之差異何在？行政規則可區分為如

何之不同類型？何種行政規則可能對外發生實際的影響？（25 分）

四、請附理由說明：依公務人員保障法之規定，公務人員得提起申訴、再申

訴之法定要件為何？對於再申訴決定得否向行政法院起訴請求救濟？

（25 分）


